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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六十九年六月十四日公布施行後，

歷經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為

減少全球金融海嘯後物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對於經濟弱勢民眾或家庭

造成衝擊，並保障其基本民生需求不虞匱乏，部分直轄市、縣（市）政

府在預算有限之情形下，已訂定相關方案或計畫，自行或運用民間資源

對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困難或遭遇急難之個人或家庭提供日

常生活物資援助，以保障其基本生存權。茲為建立完善之社會安全網，

有明確立法保障之必要，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及財力，自行或運用

民間資源辦理實物給付，並應建立轄區內實物給付物資之管理運用

及調度制度。（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二十七條之二） 

二、定明募集或接受捐贈實物給付物資應妥善管理及運用，並公開徵

信，另其勸募依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且得依稅法規定減免稅捐。

（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四） 

三、定明農業主管機關得協調、收購生產過剩之農產品作為實物給付物

資，另國防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部隊，得運用主副食品單位裕量

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實物給付。（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五） 

四、定明食品及物品之製造、販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鼓勵業者提供實

物給付物資。（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六） 

五、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委託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辦理

實物給付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並就民間自行辦理實物給付者提供必

要之輔導或協助。（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七） 

六、定明主管機關對於辦理實物給付績效優良者，得予以表揚。（修正

條文第二十七條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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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章之一 實物給付 

 

 一、本章新增。 

二、依現行條文第二條規

定，社會救助分生活扶

助、醫療補助、急難救

助及災害救助，各項救

助除以現金給付外，亦

得以實物給付方式提

供之，惟對於實物給付

方式，則未有明確規

範。 

三、鑑於直轄市、縣(市)政

府結合民間資源，對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經濟困難或遭遇急難

之個人、家庭提供日常

生活物資援助，已推行

多年，為建立完善之社

會安全網，明確予以立

法保障，爰增訂本章。 

第二十七條之一  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視實際需要及財力，自行

或運用民間資源辦理實

物給付。    

   前項實物給付之對

象、內容、實施方式及相

關事項之規定，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 

 一、本條新增。 

二、針對適用本法之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陷入

急難及遭受災害等救

助對象，直轄市、縣

（市）政府除依法給予

各項救助外，得自行或

結合民間資源對於上

開救助對象或有救助

需求之經濟弱勢個人

或家庭，提供日常生活

物資援助(含環保資源

回收物資)。惟因各直

轄市、縣（市）資源各

異，故其得因地制宜，

採行實物倉儲(例如：

實/食物銀行等)、食物

券、資源媒合或物資輸

送平臺等不同方式，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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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實物給付，爰為第一

項規定。 

三、為利辦理實物給付，爰

於第二項授權直轄

市、縣（市）政府訂定

辦理實物給付之對象

等相關事項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之二  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建立實物給付物資之管

理運用及調度制度，並將

辦理實物給付之情形，定

期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遇有重大災害時，中

央主管機關得協調各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跨區域提供實物給付物

資。 

 

 

一、本條新增。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依其轄區內資源多

寡及需受救助者之情

形，並考量於災害發生

時，視需求將平時募集

物資供作災民應急之

用，宜分別建立平時及

災害發生時，救助物資

之籌募、分配及調度制

度。另為能整合及管理

各直轄市、縣（市）現

有之實物給付物質，建

立更完整之物資管理

制度，中央主管機關宜

統籌彙整全國實物給

付資料及督導考核直

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情形，以使籌募物資

妥善管理及分配，爰為

第一項規定。 

三、於第二項定明發生重大

災害時，受災害地區倘

有民生物資不足時，中

央主管機關得協調其

他地方政府跨區域支

援災民生活所需。 

第二十七條之三 實物給

付物資之衛生、安全及其

品質維護事項，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為維護實物給付物資之

衛生、安全及品質，定

明其應符合相關法令

之規定，例如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糧食管理

法、商品檢驗法、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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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護法等相關法令。 

第二十七條之四 辦理實

物給付之機關(構)、法

人、團體或民間機構，募

集或接受捐贈實物給付

物資，應妥善管理及運

用，並應公開徵信；其勸

募行為及其管理，依公益

勸募條例之規定。    

      捐贈實物給付物資

者，得依相關稅法規定減

免稅捐。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辦理實物給付機關

(構)、法人、團體或民

間機構，於募集或接受

捐贈實物給付物資，符

合公益勸募條例之規

定，並妥善管理及運用

實物給付物資，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為增進捐贈物資意願，

爰於第二項定明捐贈

實物給付物資者減免

稅捐之依據。 

第二十七條之五 農業主

管機關得協調、收購生產

過剩之農產品，作為實物

給付物資。 

      國 防 部 所 屬 各 機

關、學校及部隊，得運用

單位裕量，提供各項主、

副食品，協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實物

給付。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有效運用生產過剩之

農產品，爰於第一項定

明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農業主管機關得

協調、收購農產品，作

為實物給付物資。 

三、為充裕實物給付物資，

爰於第二項定明國防

部所屬各機關、學校及

部隊，得運用單位裕

量，提供各項主副食品

協助辦理實物給付。 

第二十七條之六  食品及

物品之製造、販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鼓勵業者

提供實物給付物資。 

 一、本條新增。 

二、為利增加實物給付物資

來源，爰定明食品及物

品之製造、販售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得鼓勵

業者提供可作為實物

給付之物資。 

第二十七條之七 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委

託法人、團體或民間機構

辦理實物給付，並提供必

要之協助。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對自行辦理實物

 一、本條新增。 

二、為利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委託法人、團體

或民間機構辦理實物

給付，並對受託者辦理

業務所需之軟硬體，提

供必要之協助，以利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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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之法人、團體或民間

機構，得提供必要之輔導

或協助。 

物給付之推動，爰為第

一項規定。 

三、為利法人、團體或民間

機構自行辦理實物給

付，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提供其必

要之輔導或協助業務

所需之軟硬體，爰為第

二項規定。 

第二十七條之八 主管機

關對於辦理實物給付績

效優良者，得予以表揚。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民間團體、事業

單位及個人辦理實物

給付，定明主管機關得

表揚辦理實物給付具

優良績效者。 

 

 
 


